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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71      证券简称：天目药业       公告编号：临 2020-030 

 

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所持股份被轮候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近日获

悉公司控股股东长城影视文化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集团”）持有

的公司股份被轮候冻结的情况，现将具体情况补充公告如下： 

一、本次股份被轮候冻结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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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纷 

本次被冻结的原因：根据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出具的《协助执行通

知书》（（2020）浙 0602 执 1501 号），申请执行人朱美英与被执行人长城影视股

份有限公司、长城集团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

浙 0602 执 1501号执行裁定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申请人朱美英向绍兴市越城区

人民法院申请对长城集团持有公司的 30,181,813 股股票进行轮候冻结。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冻结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累计被冻结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累计被冻结

数量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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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集团 30,181,813 24.78% 30,181,813 100% 24.78% 

长城集团目前持有公司股份 30,181,813 股，占公司股份的 24.78%，累计被

冻结 30,181,813 股，占长城集团所持公司股份的 100%；长城集团所持公司股份

累计已被轮候冻结 20 次，累计轮候冻结 603,249,090 股（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公告：临 2019-012 号、临 2019-017号、临 2019-036

号、临 2019-038号、临 2019-040号、临 2019-053号、临 2019-054号、临 2019-056

号、临 2019-069号、临 2020-018号、临 2020-022号）。 

三、控股股东债务情况、股份被冻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一）控股股东债务情况 

根据长城集团提供的信息，截止本公告披露日，长城集团作为主债务人最近

一年已到期未兑付的有息负债 18.21亿元；因债务违约纠纷涉及的重大诉讼（诉

讼金额 1000 万元以上）共计 11 起，涉及长城集团主债务诉讼累计金额 16.38

亿元。 

长城集团未发行债券，因此不存在主体和债项信用等级下调的情形。 

（二）控股股东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情况 

1、公司控股股东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2017年 8月、2017年 12月，公司分别通过子公司黄山市天目药业有限公司、

黄山天目薄荷药业有限公司向黄山市屯溪供销专业合作社借款 1，500 万元、500

万元合计 2,000万元，以委托付款方式，转入长城集团实际控制的长城西双版纳

长城大健康产业园有限公司账户。2019 年 7 月，公司经营层会议决定借给长城

集团 460 万元，用于偿付长城集团对外债务。上述事项未按规定履行审批程序且

未披露。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9年 11月 5 日披露的《关于收到浙江证监局行

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 

2、公司为控股股东向公司个人借款提供担保的情况 

2018 年 6月，长城集团向黄山薄荷李某某借款 352万元，借款期限六个月，

该笔借款由公司提供担保，该笔借款目前已归还。2018 年 8 月，长城集团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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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公司李某某、黄山天目潘某某两人借款 331 万元、169万元合计 500 万元，借

款期限六个月，上述借款由公司提供担保，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上述借款至今尚

未归还。上述担保事项未按规定履行审批程序且未披露。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0年 4月 30日披露的《2019年主要经营业绩报告》。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长城集团及其关联方占用的 2,460 万元资金尚未归还；

长城集团向李某某的借款 331万元、向潘某某的借款 169万元合计 500 万元尚未

归还，公司的担保责任尚未解除。长城集团应当尽快解决上述资金占用及违规担

保事项，公司将进一步加强催讨力度，敦促控股股东拿出切实可行的具体解决方

案和计划，尽快解决上述资金占用及违规担保事项、解除公司的担保责任。必要

时公司将采取法律手段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控股股东所持公司股份被司法冻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公司控股股东所持公司股份被冻结及轮候冻结事项目前尚未对上市公司

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 

2、如公司控股股东所持公司股份被司法处置，可能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

发生变更。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公司控股股东所持公司股份被冻结及轮候冻结事项未对公司治理产生重

大影响。 

4、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需要履行业绩补偿义务的情形。 

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e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报刊及网站刊登

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2 日 


